汤旺县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防火命令
（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黑龙江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特发布如下命令：
[bookmark: _GoBack]一、明确森林防火期。2026年全县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其中4月30日至5月31日为春季森林高火险期；秋季森林防火期为9月15日至11月15日，其中9月30日至10月31日为秋季森林高火险期。
二、落实防灭火责任。认真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森林防灭火工作要坚持党政同责，落实部门分工、联防联保、包片驻点的工作机制，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奖惩制度。
三、严控野外火源。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域内非法野外用火。森林高火险期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一经发现，要依法予以严惩；对引起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县域内森工各单位要明确森林防灭火主防主战责任，组织所辖林场分公司职工群众签订防火公约。各林场分公司、乡镇、村屯应按照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悬挂防火预警信号旗，橙色以上预警时，停止一切野外用火行为，对违规用火和故意纵火者，依法从严惩处。各林场分公司要根据县森防指的工作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施业区内清山、清林、清河套和查火源、查隐患、查薄弱环节工作，清除林内违规活动人员，切实消除火险隐患。林场分公司、村屯、居民区、油库等重要区域，要按照规定开设防火隔离带，隔离带内不能存放任何可（助）燃物。
四、做好应急准备。森林防火期内，各有林单位必须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火情信息畅通。要严格按照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并上报火情，有火必报，对发现火情隐瞒不报、迟报、漏报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县森防指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切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各项保障工作。各林场分公司、有林单位要加强森林防灭火基础建设和扑火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扑火组织机构，及时修订应急处置方案。扑火队伍要按预警响应机制要求，做到反应迅速，确保“打早、打小、打了”。森林公安局、林草等部门要坚持依法治火，对发生的火情要迅速查清原因，从严惩处责任人。
五、强化防火宣传教育。宣传部、林草局及森林经营责任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条幅、彩旗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微信等新兴媒体，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维护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的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
